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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群鑫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 2016-2018 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交易标的为商品。 

本公司出于保密性原因，于 2016 年下半年、2017 年和 2018 年存在将部分

手套专用料（型号 053B）产品通过客户（中间商）销售给实际控制人张国如控

制的扬州长安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最终通过扬州长安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销售

给终端客户。2016 年开始向安徽泾县富鑫矿粉有限公司销售 61.63 万元，2017

年销售 23.55 万元，合计销售 85.18 万元。2017 年开始向常州市顺恒化工有限公

司销售 20.68 万元，2018 年销售 111.89 万元，合计销售 132.57 万元。2017 年开

始向上海元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销售 111.16 万元，2018 年销售 29.98 万元，合

计销售 141.14 万元。 

本公司由于经营需要，于 2016 年 6月至 2018 年 6月向关联方扬州灵感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购入域名、网站虚拟主机、邮箱服务。2016年 6月付给扬州灵感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700.00元；2017 年 6月付给扬州灵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700.00元；2018 年 6月付给扬州灵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750.00元。合计付款

11,150.00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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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如、黄志回避表决。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交易

尚须股东大会的批准。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扬州长安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扬州市广陵区广陵新城扬州创新中心 A 座 17层 1701室  

注册地址：扬州市广陵区广陵新城扬州创新中心 A座 17层 170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国如 

实际控制人：张国如  

注册资本：5,000,000.00 

主营业务：合成树脂技术研发、技术服务；PE、PVC手套材料、电缆料、化

工原辅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塑料制品、皮革、皮革制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名称：扬州灵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住所：扬州市柳湖北苑 1幢 S405号 

注册地址：扬州市柳湖北苑 1幢 S405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实际控制人：黄志  

注册资本：1,000,000.00  

主营业务：设计、制作、发布印刷品广告，代理国内电视广告；计算机互联 

网技术服务；网站设计、安装、调试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五金交电、

机械电器设备的销售。  

2. 自然人 

姓名：张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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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扬州市广陵区盐阜东路 9号 

姓名：黄志 

住所：扬州市邗江区百祥园百福苑 5-508 

 

（二）关联关系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张国如持有公司 57.26%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总经理、董事长、财务负责人，并实际控制扬州长安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黄志持有公司 2.23%的股份，为公司董事、董事

会秘书，并实际控制扬州灵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按市场一般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

业同等对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6年下半年、2017年和 2018年存在将部分手套专用料（型号 053B）产

品通过客户（中间商）销售给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扬州长安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最终通过扬州长安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销售给终端客户。2016年开始向安徽泾

县富鑫矿粉有限公司销售 61.63万元，2017年销售 23.55万元，合计销售 85.18

万元。2017年开始向常州市顺恒化工有限公司销售 20.68万元，2018年销售

111.89万元，合计销售 132.57万元。2017年开始向上海元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111.16万元，2018年销售 29.98万元，合计销售 141.14万元。 

本公司由于经营需要，于 2016 年 6月至 2018 年 6月向关联方扬州灵感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购入域名、网站虚拟主机、邮箱服务。2016年 6月付给扬州灵感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700.00元；2017 年 6月付给扬州灵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700.00元；2018 年 6月付给扬州灵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750.00元。合计付款

11,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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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主要原因是：PVC手套料产品在我司又称超细重质

碳酸钙（型号 053B），系我司在超细重质碳酸钙产品应用领域的突破，目前为止，

国内仅我公司能将其应用于 PVC手套生产中。为了保持该产品的竞争性，出厂时，

名称设定为“手套专用填料”。之所以我司通过扬州长安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将

PVC手套料产品进行销售，除了是因为该公司的销售团队专业以外，更重要的原

因是为了隔离客户信息，不被竞争对手知晓。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避免竞争对手得知我司产品有新的应用领域，支持公司

发展。保护新产品市场，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但同时，以上处理方法导致了公司关联交易非关联化、信息披露违规的客观

事实。为了彻底解决以上问题，公司已将手套料的终端客户直接纳入公司的客户

体系，并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开始直接向终端客户销售产品。 

关联方扬州灵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域名、网站虚拟主机、邮箱服

务，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交易金额较小，公司未对其产生依赖，交易对公司

经营没有影响。 

 

（二）超出的累计金额及超出预计金额的原因 

为了隔离客户信息，不被竞争对手知晓公司产品的新应用，公司采用了关联

交易非关联化的方式进行销售，导致公司 2016 年-2018 年该项关联交易未履行

审批程序亦未履行披露义务的情形。 

公司与扬州灵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虽无需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公司未能及时在定期报

告中披露关联交易信息，以及对交易进行预计，导致超出了公司预计金额。 

现公司董事会对以上事项予以追认，并将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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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群鑫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28 日  

 


